
立法會 CB(1)75/05-06(02)號文件 

 

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2005 年 7 月 4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
 

 

(a) 建議為新的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而設的考試及其細節  

 

 在 2000 年實施的保險中介人素質保證計劃下，任何人士如想

成為保險中介人（即代理人或經紀），必須在一張基本試卷

“保險原理及實務＂取得及格成績。至於想銷售一般保險的

人士必須在一張額外的“一般保險＂試卷中取得及格成績，而

想銷售長期（人壽）保險的人士必須在“長期保險＂試卷中

取得及格成績。任何符合銷售長期保險的人士如想銷售投資

相連產品，則必須通過“投資相連長期保險＂試卷。此外，

任何人士希望從事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業務，必須在一張獨立

的“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＂試卷中取得及格成績。  

 

 為了令旅行代理商在適當的監管機制下銷售旅遊保險及提高

對消費者的保障，保險業監理處（“保監處＂）建議引入“旅

遊保險代理人＂這個新的保險中介人類別。在該建議下，任

何人士要登記成為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，必須通過“旅遊保

險代理人考試＂。該考試會包含“保險原理及實務＂  及“一

般保險＂内與旅遊保險有關的部分，並加入深入的旅遊保險

知識及一些客戶投訴個案研究。“旅遊保險代理人考試＂的

研習資料手册現正準備中，並會諮詢業界意見。研習資料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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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可確保那些合資格成為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的人士獲得足

夠及高水平的專業旅遊保險訓練及知識。我們計劃於二○○

五年十月把研習資料手册傳閱給有關的業界團體及保險中介

團體，以徵詢他們的意見。  

 

 

(b) 培訓旅行代理商的現有職員應考建議中的新“旅遊保險理

人＂考試  

 

 在現行監管機制下，保險公司須為其獲委任保險代理人的專

業行為及服務素質負上責任。保險公司亦須為其保險代理人

提供足夠的培訓，以便他們能夠勝任地履行他們的職責。我

們預期在引入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的資格及為銷售旅遊保險

的旅行代理商及其職員而制定的清晰監管機制後，更多的保

險公司會有興趣委任旅行代理商（及其職員）成為“旅遊保

險代理人＂，為他們銷售旅遊保險。保險公司已表明會為其

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提供充足的培訓。事實上保險公司提供

適當的培訓給予其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是有其實際的推動

力，及對保險公司本身有利，因為保險公司有責任保證其委

任為代理人的人士能勝任地履行他們的職責及給客戶提供高

素質的服務。  

 

 

(c) 規管新的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   

 

 新的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會與其他所有保險代理人受到相同

的規管。跟所有保險代理人一樣，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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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保險代理登記委員會（“登記委員會＂）登記，並遵守適

用於所有保險代理人的專業守則。受到保險代理人不合理對

待的客戶可以向登記委員會投訴，而登記委員會會按既定程

序適當地調查投訴及對代理人採取紀律行動。  

 

 

(d) 確保旅行代理商只委派已登記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向其客戶

銷售旅遊保險的監察措施  

 

 在引入“旅遊保險代理人考試＂後，保監處會嚴格執行只有

通過該考試以及在登記委員會登記成為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

的人士才可以在旅行社銷售旅遊保險的規定。“旅遊保險代

理人＂必須在其辦公桌或柜位前顯示他們的姓名、“旅遊保

險代理人＂的職稱以及其保險代理登記號碼。相同的資料亦

需要列印在旅遊保險保單的正式保費收據上，以方便有關方

面在收到投訴時可以作出跟進行動，並加強對消費者的保

障。保監處及登記委員會會加強宣傳新的登記制度以及監察

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遵守新規定。  

 

 

(e) 如何回應保險中介人的強烈關注﹙即關注建議可能會為其他

險種作出類似的寛鬆安排及可能對保險業的專業形象引起的

負面影響﹚  

 

我們知悉英國、美國及新加坡的監管機構，對旅行代理商為

客戶安排旅遊套餐而銷售相關的旅遊保險作出了特別的安

排。這些安排已實施一段時間，而我們沒有資料顯示這些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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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保險中介團體曾就這些安排表示關注。我們的建議並不

涉及任何降低水平的問題。相反，正如上述 (a)段指出，要通

過“旅遊保險代理人考試＂，考生不但需要跟其他所有保險

中介人一樣，具備對“保險原理及實務＂的基本知識，而且，

他們亦需要對旅遊保險具備深入的認識。建議的考試不但有

助鼓勵專門化，亦確保取得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資格的人士

已接受適當的培訓以及具備足夠的知識，為客戶的旅遊保險

需要作出建議。  

 

 就類似安排可能引申至其他保險種類的關注，我們必須強調

旅遊保險與其他保險不同，旅遊保險與旅遊目的地所涉及的

風險、旅程長短以及旅客在旅途中擬參與活動的性質有直接

關係。旅行代理商肩負為客戶安排和籌劃旅程，加上適當的

旅遊保險培訓，更能適當地為旅客提供他們所需的旅遊保險

的意見。這點並不適用於其他保險，例如汽車保險或僱員補

償保險上。保監處認為沒有需要或理據將類似的安排引申至

汽車代理或僱傭代理。  

 

保監處認為，放眼世界各地的保險市場，保障保險中介人的

專業形象的最佳方法是透過定期檢討及改善監管制度，以確

保有關制度配合市場的發展，切合消費者的需要以及為保單

持有人提供更高保障。引入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的登記制

度，可以確保在旅行社處銷售旅遊保險的人士是符合資格及

具備知識為其客戶的旅遊保險需要提供意見。該建議不但可

以為旅行代理商提供一個清晰的規管制度以保障透過他們購

買旅遊保險的人士，而且亦鼓勵更多的旅行代理商及保險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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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合作提供旅遊保險服務。這樣會有助鼓勵更多的外遊旅客

購買旅遊保險，而在增加市場競爭的情況下，有關的保險保

費亦可能會下調，為社會帶來最大的利益。  

 

 

(f) 政府考慮的不同選擇  

 

 保監處已考慮下列選擇：  

 

(i) 維持現狀—— 在不實施任何新措施的情況下，大部分旅

行代理商會繼續不可以售賣旅遊保險，而一小撮旅行代

理商仍然會在灰色地帶下運作，希望在只為客戶收取保

費及並不作出任何意見或答覆詢問的情況下可以逃避

登記成為保險代理人。這樣會為客戶帶來不便，亦不能

保障他們的利益。在發生爭拗時，旅行代理商在過程中

的模糊角色會增加跟進處理投訴以及採取執法行動的

困難及複雜性。由於該名在有關旅行代理商工作的人士

並非登記的保險代理人，以及並非受登記委員會所規

管，故此，登記委員會作為保險代理人的自律規管機

構，將不能夠處理這些投訴。另一方面，旅行代理商認

為有困難要求或鼓勵其職員在現行制度下參加一般保

險代理所需的全部考試以取得所需資格，因為考試涵蓋

的大部分科目 (例如水險及工程保險 )都與旅遊保險或

旅遊業務沒有關係，要求他們熟悉這些知識並不合理。 

 

(ii) 鼓勵旅行代理商設立獨立柜枱，由已登記的保險代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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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保險公司的代表負責銷售旅遊保險—— 保監處、保險

公司以及旅遊界認為這安排不切實際，亦不符合公眾利

益。現時，香港有超過 1,400 家旅行代理商，他們絕大

部分是只有數名職員的小型公司。由旅行代理商或保險

公司在每一間旅行社指派職員負責一個獨立柜位以銷

售旅遊保險會產生不少運作問題。客戶會認為在完成其

旅遊安排後，需要到不同的柜位再次解釋行程安排的細

節以購買旅遊保險是極之不便，以及浪費時間。而增加

的運作成本，最終會在社會上調高旅遊保險保費反映出

來。  

 

(iii) 跟從海外例子豁免旅遊保險代理人的登記—— 這是最

簡單的選擇，但並不是保監處的選擇。雖然透過旅行代

理商銷售的旅遊保險一般是較標準化及簡單的產品，但

仍必須確保處理這些銷售的人士經過適當的訓練及具

備足夠的專業知識為客戶提供意見或解答問題。另外，

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，正如上述 (i)指出，在香港現行的

自律規管架構下，登記委員會不能夠處理有關對旅行代

理商的投訴，亦不能將行業實務守則規定用於他們身

上，除非他們已在保險中介人素質保證計劃下成為登記

保險代理人。因此有必要將旅行代理商納入在保險中介

人素質保證計劃內，令他們跟其他所有保險代理人一樣

受到相同的規管制度所規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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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
 

 每年，香港有超過四百萬人次參加由旅行代理商舉辦的旅行

團以及有更多人透過旅行代理商安排其旅程。在考慮香港保

險業的監管架構以及本地旅遊業的運作後，保監處認為在保

險中介人素質保證計劃下引入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的類別是

方便旅行代理商銷售旅遊保險，以及為客戶提供更佳保障的

最佳方法。建議設立新的“旅遊保險代理人＂的類別將會達

到以下三項目標：  

 

第一：  該建議為旅行代理商提供一個清晰的規管制度，在不

偏離他們的核心業務下銷售及只可銷售旅遊保險；  

 

第二：  該建議令消費者在更佳的保障下，更容易購買旅遊保

險；以及  

 

第三：  透過鼓勵更多保險公司與旅行代理商合作以及建立

長期夥伴關係以銷售旅遊保險，不但可以為消費者帶

來保費下調的好處，更可提升外遊團的安全性，因為

保險公司作為專業風險管理人，會積極確保旅行代理

商實施及遵守一些良好習慣以及風險控制措施，以提

升外遊團的安全性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∕保險業監理處  

二零零五年十月  
[ D L 4 6 / C - L E G C O / j w ]  


